团体标准《小流域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山洪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危害程度不断增加。为了更好地应对山洪灾害，国家、省、市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规划，高度重视山洪灾害防治工作。

2022年，水利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的指导意见》（水防〔2022〕97号）中指出要完善山洪灾害群测群防体系，组织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山洪灾害防御演练、责任人培训等工作。

2024年，水利部办公厅发布了《加快构建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的实施意见》（办防〔2024〕221号），强调全面落实山洪灾害防御责任，压紧压实预案编制、防御演练、监测预警、预警“叫应”、人员转移等环节责任，重点指导督促县级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落实各环节相应责任，努力实现人员不伤亡。

2023年，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人民政府防汛防合抗早指挥部办公室印发了《浙江省山洪灾害预警与与应急转移避险工作规则》（浙水灾防〔2023〕21号）旨在有效应对山洪灾害风险，完善山洪灾害预警与应急转移避险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山洪灾害防御一直是安吉县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难点和薄弱环节。近年来，根据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安吉县紧紧围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为目标，按照“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要求，大力开展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先后于2010-2021年实施了多轮山洪灾害调查，对我县小流域、重要村落、桥梁堰坝冲沟等隐患进行了调查，取得了一定经验，GIS技术、遥感技术等在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中得到广泛应用，这些技术的应用提高了调查的精度和效率，为山洪灾害的预警和防治提供了有力支持。但由于山洪灾害的不确定性，各类隐患也是动态变化的，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如技术手段的局限性、数据精度和可靠性问题、调查成本和效率的平衡等，亟需制定科学合理的统一标准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

本标准对小流域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的方法和流程进行了统一，对数据处理和分析、调查和测量的技术和操作进行了规定，填补了小流域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技术领域的空白，充分发挥标准化在加强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方面的战略性和基础性作用，提高调查工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升山洪灾害防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更加有效地降低山洪灾害的风险和影响。

2. 工作简况

2.1 立项计划
该标准任务来源于浙江省产品与工程标准化协会《关于<《智慧研究型病房建设技术要求>等3项团体标准的立项公告》（2025年第13号），《小流域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技术规程》符合标准立项条件，批准立项。

2.2 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安吉县水利局、浙江安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3主要工作过程
2.3.1明确标准起草人员和工作计划
2025年3月，安吉县水利局及浙江安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组建标准起草小组，明确各参与单位或人员职责分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情况。

2.3.2起草标准初稿

2025年3～4月，标准起草小组开展考察调研工作，编制标准初稿。标准初稿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基本规定、调查准备、外业调查、测量、调查成果等内容。
2.3.3讨论会

2025年4月，标准起草小组组织召开了文本研讨会，对文本具体内容展开了充分讨论，增加规范性引用文件、调整部分术语，修改部分标题名称，用标准化语言修改部分表述，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

2.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安吉县水利局、浙江安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主持标准编制工作和标准文本编写及文本语句修改。

3．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3.1 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兼顾科学性、客观性、合理性、适用性的原则，严格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科学性：标准的制定应建立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各项技术指标的设置应合理有效。

客观性：标准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强制性标准要求。标准研制过程应符合标准化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20000的系列标准的规定及有关规定进行编制。
合理性：标准应与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其他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在主要内容上协调，不应有冲突。

适用性：标准各项技术指标应具备可复制、可验证，不应产生歧义，便于工作的开展。
3.2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小流域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技术规程》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如下：

（一）范围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三）术语与定义：本章对术语“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对象”“重要村落”进行了标准化的定义，主要参考SL 653《小流域划分及编码规范》、SL 767《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T 666《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技术导则》。

（四）基本规定：对调查对象、工作内容、确定调查范围进行了规定，主要参考实际工作经验总结进行编制。
（五）调查准备：对基础数据要求、内业准备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主要参考SL 767《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以及实际工作经验总结进行编制。

（六）外业调查：对一般要求、重要村落调查、隐患调查、合理性检查、外业调查填表拍照及绘图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主要参考GB/T 12898《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SL 58《水文测量规范》、SL 196《水文调查规范》、SL 197《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以及实际工作经验总结进行编制。

（七）测量：对一般要求、河道横断面选择及测量、河道纵断面测量、洪痕调查及测量、洪水淹没影响调查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主要参考GB/T 12898《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SL 58《水文测量规范》、SL 196《水文调查规范》、SL 197《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及实际工作经验总结进行编制。

（八）调查成果：对调查图表、调查照片、调查报告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主要参考SL 767《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以及实际工作经验总结进行编制。
4．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本规范内容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国家标准以及相关政策保持一致，与已出台的行业标准、相应地方标准等相协调，暂无相关国外标准。

目前国内已发布《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T 12898）、《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等规范，为编制本次标准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撑。本标准外业调查、测量遵照GB/T 12898的规定执行，术语方面与SL 767相协调，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小流域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进行了补充和细化。

本标准的编写，将填补小流域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技术领域的空白，有助于推动小流域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提高调查工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有利于提升山洪灾害防治的有效性，更好地降低山洪灾害的风险和影响，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5．定量、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
本标准在总结近几年小流域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实际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编制，采用标准中的技术要求对小流域山洪灾害区的风险隐患进行排查，并根据实际应用情况科学合理地调整标准内容，提高具体内容的准确性。

以安吉县6条小流域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为例，按照规程要求，以流域为单元，全面收集多部门资料，涵盖行政区划、地形地貌、水利工程等多方面。收集1:2000地形图、高精度卫星影像图等，为后续工作提供精确基础数据，且资料精度和完整性符合定量要求，确保调查分析准确性。

针对多种风险隐患开展调查，对6条流域内桥涵、堰坝等全面排查，初步排查出桥涵837个、堰坝187个，现场调查分别为830座和206座。测量工作规范，如对93个阻水建筑物测量，获取关键参数，断面布设、特征点选取等满足《水文测量规范》，测量数据准确可靠，为风险评估提供有力支撑。充分利用多种技术手段，如利用遥感影像、地形图排查，现场测量复核。对调查数据整理分析，形成多种成果报表和图件，并上传系统应用于日常防御工作。成果整理符合技术标准，为灾害预警、预案编制等提供基础。

对小流域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工作验证了规程在本行政区域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经验证实际应用良好，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调查成果能够为山洪灾害防御提供重要支撑。

6．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7．预期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等建议
（一）社会经济效益
1.促进山洪灾害风险调查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解决当前山洪灾害风险调查工作中存在的技术方法不统一、数据精度不统一等问题。该规程将明确界定调查范围、内容、方法及流程，确保调查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可比性。通过规范化、标准化的调查要求，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还能为后续的风险评估、预警预报及防治措施制定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推动山洪灾害风险调查工作迈向新台阶。

2.有效降低山洪灾害风险。本标准的实施，将极大提升山洪灾害风险隐患的识别与评估能力。通过系统、全面的调查，能够精准掌握小流域内的各项关键信息，科学评估山洪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及其潜在影响范围。基于这些数据，相关部门可以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防治措施，从而有效降低山洪灾害的发生概率和损失程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通过规范化、标准化的调查与评估从源头上提升流域的综合管理能力，同时，规程的实施还将促进新技术、新方法在水利领域的应用与推广，如遥感监测、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为水利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提供有力支撑，推动水利事业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1.组织标准宣贯会，使相关人员及时了解、熟悉并执行标准；

2.成立标准贯彻实施小组，进行明确的分工合作；

3.由专人负责标准宣贯实施工作，做好标准宣贯记录，并进行长期的监督检查工作。

8．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小组按照GB/T1.1-2020的有关规定，完成了标准《小流域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现提请征求意见。
标准起草小组
2025年4月20日
